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

事于旷世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于旷世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职务。于旷世先生原定任期为2024年10月9日至2027年10月8日，辞职后不在公
司担任任何职务。于旷世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不会影
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辞任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
会时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旷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辞职后将继续遵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于旷世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于旷世先生在任职期间
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为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22

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朱紫龙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
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三、备查文件
1、非独立董事辞职报告；
2、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23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朱紫龙先生，1990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3年7月

至2014年1月，任青岛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技术员。2014年7月入职公司，历任设计工程师、
产品经理、设计部副部长职务；2015年1月至今，任公司运营中心主任。

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
紫龙先生已获授且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为7.6万股。除上述情形外，朱紫龙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3条、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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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19日、2025年9月22
日、2025年9月2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4.24%。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全

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除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披露了《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5-123），目

前公司已披露的业绩预告暂不存在应修正情况。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或

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准；

3、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五、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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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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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9
月23日以口头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时限要求，会议

于2025年9月23日16:15在公司梅桥厂区办公楼10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全体

董事共同推举梅旭辉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

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审计负责人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梅旭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任期三年，与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董事长梅旭辉先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2）详见2025年9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具体名单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

潘 俊

曹 悦

曹 悦

梅旭辉

成员

潘 俊、曹 悦、李亨生

曹 悦、潘 俊、汪伟东

曹 悦、单爱党、汪伟东

梅旭辉、汪伟东、王东升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汪伟东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得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2）详见2025年9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周陈先生、汪东敏先生、姚利群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得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2）详见2025年9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姚利群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得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2）详见2025年9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田林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得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2）详见2025年9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吴艳明女士为公司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得全体委员一致同

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胡杭波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简历：

1、吴艳明，女，1977年出生，大专，毕业于湖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中级会计师职

称。历任宁海县文丰文具有限公司主办会计，上海哲琛制衣有限公司主办会计，本公司材料

会计、主办会计、审计部副部长。现任公司审计负责人。

2、胡杭波先生，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曾任宁波鲍斯能源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证代助理、宁波市哈雷换热设备有限公司董秘助理。2019年2月加入本公司

从事证券事务工作,2020年2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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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公司梅桥厂区办公楼101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
98,602,064

66.27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梅旭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周陈先生、李亨生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独立董事曹

悦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

2、董事会秘书田林女士出席了会议；总裁汪伟东先生、副总裁汪东敏先生、副总裁兼财务

总监姚利群女士列席了会议；副总裁周陈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议案名称

梅旭辉

汪伟东

王东升

李亨生

缪 开

得票数

98,466,439
98,464,931
98,465,828
98,464,825
98,474,82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8625
99.8609
99.8618
99.8608
99.871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单爱党

曹 悦

潘 俊

得票数

98,464,233
98,465,730
98,471,42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8602
99.8617
99.867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1.01
1.02

议案名称

梅旭辉

汪伟东

同意

票数

14,313,781
14,312,273

比例（%）

99.0614
99.0509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1.03
1.04
1.05
2.01
2.02
2.03

王东升

李亨生

缪 开

单爱党

曹 悦

潘 俊

14,313,170
14,312,167
14,322,167
14,311,575
14,313,072
14,318,767

99.0572
99.0502
99.1194
99.0461
99.0565
99.09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股东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精控股”）出具的《关于放弃表决权的告知

函》，奇精控股自2021年7月16日起放弃其所持有的公司43,824,702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关于股东放弃表决权暨控制权发生变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因此，上述股份未计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饶晓敏女士、戴余芳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77 证券简称：奇精机械 公告编号：2025-042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
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9月 23日召开了 202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在股东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
监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梅旭辉先生
2、董事会成员：梅旭辉先生、汪伟东先生、周陈先生（职工董事）、王东升先生、李亨生先

生、缪开先生、单爱党先生（独立董事）、曹悦先生（独立董事）、潘俊先生（独立董事）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

潘 俊

曹 悦

曹 悦

梅旭辉

成员

潘 俊、曹 悦、李亨生

曹 悦、潘 俊、汪伟东

曹 悦、单爱党、汪伟东

梅旭辉、汪伟东、王东升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继续聘任汪伟东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周

陈先生、汪东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姚利群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聘任田林女士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三、公司董事离任情况

明新国先生已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在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正式离任。

离任后，明新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明新国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

责，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汪伟东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历任宁波市奇精机械

有限公司监事、宁波东源金属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奇精机械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搜美尚品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宁波爱谷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宁海

搜美尚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宁海县华锦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

司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兼任宁海县孝明电子仪器厂董事，宁波榆林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监事，安徽奇精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博思韦精密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总经理，奇精诺通科

技（宁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奇精精密工业（宁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海南致臻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目前，汪伟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269,320股，通过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系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478,088股；为公司股东汪永琪之子，股东、副

总裁汪东敏之兄（汪永琪、汪兴琪、汪伟东、汪东敏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5%）；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和《公司章程》所列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周陈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历任上海南洋电机厂数

控机床操作员，喜利得(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喜利得(上海)有限公司厂长、喜利得集团有限

公司(列支敦士登)全球采购经理、喜利得(上海)有限公司采购总监，易福门电子亚洲私人有限

公司(新加坡)董事、总经理。2013年4月起加入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奇精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董事、副总裁、工业机械事业部总经理，兼任玺轩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经理。

截至目前，周陈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5,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和《公司章程》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汪东敏先生，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历任宁波市奇精机械

有限公司监事，宁波东源金属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奇精机械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

事、采购部部长，上海奇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公司副总裁、采购部总监，兼任宁海

县孝明电子仪器厂监事、宁波榆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监事、宁波玺悦置业有限公司监事、浙江

施迈茨工业炉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汪东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269,320股，通过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系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478,088股；为公司股东汪永琪之子，股东、总

裁汪伟东之弟（汪永琪、汪兴琪、汪伟东、汪东敏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 3.2.2条和《公司章

程》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姚利群女士，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历任慈溪信用联社

（杭州湾信用社）会计主管，宁波万航汽配制造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宁波瑞明电器有限公司财

务主管，宁波欧强工具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总监，南储仓储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财务
主管，浙江汇丰石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外派万
华化学（宁波）氯碱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宁波四明化工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奇精诺通科技（宁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

截至目前，姚利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第3.2.2条和《公司章程》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5、田林女士，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历任广东美的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武汉贝斯特通讯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田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第3.2.2条和《公司章程》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股东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连云港市工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工投”）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前，连工投及其一致行动人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工投产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6,889,6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099%；本次权益变动

后，连工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工投产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4,99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025年9月23日，公司收到股东连工投发来的《权益变动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连工投）》，现将其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花果山大道109号

法定代表人：丁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704044095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8-08-21
2、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向阳街海连中路76号

法定代表人：徐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354959999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09-15
3、权益变动明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股东连工投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

减持计划所致，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连工投

工投产业

合计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

/
/

变动日期

2025 年 8 月 29 日-2025
年9月23日

/
/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
股

/
/

变动数量（股）

1,889,718
/

1,889,718

变 动 比 例
（%）

0.21
/

0.21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4,99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连工投

工投产业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
流通股

-

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44,650,558
2,239,060

46,889,618

占总股本
比例（%）

4.9612
0.2487
5.2099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42,760,840
2,239,060

44,999,900

占总股本
比例（%）

4.7512
0.2487
4.9999

注：持有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故可能存在尾数差

异。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7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

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有关规定编制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连工投）》。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
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88295 证券简称：中复神鹰 公告编号：2025-039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触及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0817号总行大厦四楼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5
3,210,424,295

55.52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郑
祖刚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名，出席12名；
2、公司在任监事5名，出席5名；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8,655,573
比例（%）

99.9449

反对

票数

878,276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890,446
比例（%）

0.0278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8,979,795
比例（%）

99.9550

反对

票数

654,800
比例（%）

0.0203

弃权

票数

789,700
比例（%）

0.024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4,518,593
比例（%）

97.0126

反对

票数

82,653,469
比例（%）

2.5745

弃权

票数

13,252,233
比例（%）

0.412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88,357,624
比例（%）

96.1978

反对

票数

121,302,571
比例（%）

3.7783

弃权

票数

764,100
比例（%）

0.023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88,379,724
比例（%）

96.1984

反对

票数

121,292,071
比例（%）

3.7780

弃权

票数

752,500
比例（%）

0.0236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9,004,395
比例（%）

99.9557

反对

票数

631,500
比例（%）

0.0196

弃权

票数

788,400
比例（%）

0.024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49,136,538

比例（%）

99.8865

反对

票数

631,500

比例（%）

0.0505

弃权

票数

788,400

比例（%）

0.06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2项、第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瑞、高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齐鲁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65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公告编号：2025-070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项目概况：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网”）于近期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

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十三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二次计量设备招
标采购）”中标公告（招标编号：0711-25OTL08322016），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为A级单相智能电能表、B级三相智能电能表和C级三相智能电能表中标人之
一，中标总金额为5,783.28万元（含税）。

● 合同生效的条件：交易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加盖双方合同章后生效。
● 签订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生效日至合同约定的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公司此次合计中标金额5,783.28万元（含税），本次中标对公司

2026年经营业绩有积极的影响，且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 风险提示：目前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尚存

在不确定性，该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履行条款等相关内容均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合同
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或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中标项目的相关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十三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二次计量设备招标

采购）
2、招标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3、中标单位：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中标金额：5,783.28万元（含税）
5、项目概况：国家电网于近期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 2025年第五十三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二次计量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公告（招标编号：
0711-25OTL08322016），公司为A级单相智能电能表、B级三相智能电能表和C级三相智能电
能表中标人之一，中标总金额为5,783.28万元（含税）。

公司具体中标情况详见国家电网电子商务平台，网址为：https://ecp.sgcc.com.cn/ecp2.0/
portal/#/doc/doci-win/2509230765387655_2018060501171111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招标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0,452,014.4291万元人民币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智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
公司的经营范围：输电（有效期至2026年1月25日）；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

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供
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
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
业。（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此次合计中标金额5,783.28万元（含税），本次中标对公司2026年经营业绩有积极的

影响，且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尚存在不确定性，该

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履行条款等相关内容均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合同在履行过程中
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88616 证券简称：西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情况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出具判决及生效证明。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上市公司股份471,748股及253,761,436.19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已经审理终结，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需结合案件执行情况而确定，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后续进展情况进

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此前就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补偿及应收账款补偿事项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提起诉讼，

深圳中院已于2024年9月11日立案，案号为（2024）粤03民初6337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9月13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深圳中院已对本案

件进行开庭审理并出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日披露的《关于重

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二、本次重大诉讼的进展及判决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深圳中院出具的《裁判文书生效证明》，载明深圳中院关于本案件的（2024）
粤03民初6337号裁判文书已于2025年9月18日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被告交付的股份或支付的现金补偿。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需结合案件执行情况而定，目前仍具有不确

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后续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本次诉讼事项的进

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裁判文书生效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04 证券简称：*ST国华 公告编号：2025-072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